
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推手之一

　 高中學校策略聯盟

協作中心「高中地方教育行政及學校策略聯盟」議題小組召集人

朱元隆規劃委員

壹、前言

在過去資本主義及知識經濟的時代，全球處於一種競爭重於合作

的時代，即使世界有了許多合作組織，仍然避免不了屏障的產生，從

近年來的保護風潮及政權更迭中就可以看出這個趨勢。

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所揭示的「自發」、「互動」、「共

好」，帶來的其實是一波與過去截然不同的哲學思維，相較於過去著

重透過教育厚植國力的概念，這一波教育改革更強調人的基本價值。

在後期中等教育階段，更從過去的延後分流概念，轉換為鼓勵學生積

極探索、多元適性的發展模式，除了降低必修學分以及提升選修課程

的學分及種類，更重要的是要求各校開設探索、實作、跨領域、專題

類等課程，都是為了促進教師從過去單向式的教學模式，逐步調整為

師生共學的模式，學生之間也不再進行分數的比較，而是學會將教室

內所學應用於實際生活情境之中，更學會與他人溝通互動進而相互提

升，以多元、共好取代過去的單一、競爭。

既然是不同的哲學思維，對現在的普遍存在於社會中的文化思維

勢必產生一定的衝擊，教育部所成立的協作中心為了協助各校適應這

波變革，成立了地方行政與高中學校策略聯盟議題小組，希望在這次

的教改推動進程中，加入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的力量，強化區域性的連

結力量，共同面對這次改變的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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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背景分析

教育部在課程與教學的推動方面，為精進高中教師教學品質，落

實推動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自 94 年起，陸續成立各學科中心，

作為學科教師專業社群的溝通平臺，蒐集課程綱要實施意見，並研發

彙整各學科教學資源，規劃辦理教師專業成長研習。又考量課程推動

除了教學層面的變革外，學校行政運作層面落實執行亦是重要關鍵，

故成立「普通高級中學課程課務發展工作圈」發揮課務行政運作與學

科專業之橫向整合功能，統籌學科中心運作機制，建立全國高中課程

綱要推動之縱向輔導支援網絡系統，提升高中新課程推動成效。另

外，為促進技術型高中教師對於課程的參與及理解，提升技術型高中

課綱實施成效，教育部亦自 95 年起，將原由技專校院負責之課程中

心，調整為技術型高中擔綱之群科中心，以利課程規劃、研修、訂定、

推動與落實。

地方策略聯盟部分，在過去幾年的高中職均質化計畫中，已經將

高中職學校依地理環境大約劃分為 50 個適性學習社區，各校間已經

形成區域性的策略聯盟。但是，均質化計畫的主要功能在於資源共

享、職涯試探以及適性就學，對各校的課程內容調整及教師間的教學

精進著墨較少，這些策略聯盟的運作多數在於各校間分享特色課程，

偶而有教師社群的設立也因為各區未必有教師領域共同研習時間而難

以擴展開來，很難與新課綱的課程規劃理念相互結合。

臺北市教育局於 103 學年度首創高中課程工作圈，下設課程發展

組、課程教學組及教務工作小組，依小組任務性質將所屬高中學校分

別納入各分組工作範圍，展開新課綱之準備工作；緊接著高雄市教育

局於 104 學年度於國教輔導團之下，設置十二年國教課程發展團隊，

除了設置課程督學及行政幹事之外，更聘任各校教師擔任學群科之兼

任輔導員，負責與全國學群科中心聯繫，並規劃高雄區的相關研習活

動；新北市及臺中市亦不落人後於 105 學年度分別設立課程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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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課程發展中心，由承辦學校及專人負責辦理全市之高中學校課程

地圖工作坊等一系列研習活動；桃園市也急起直追，由教育局領軍，

結合國、市立高中於 106 年共同規劃一系列 14 項行政與教師之增能

研習，由此可見，多數直轄市均已積極參與新課綱中高中端的準備工

作。

在學校的合作關係方面，臺北市於 105 年成立 6 個策略聯盟（2
個完全中學聯盟及 4 個普通高中聯盟）；高雄市則在優質化計畫之下

有 10 所完中的策略聯盟積極運作；臺中市奠基於原先的 BIG 5 國立

高中聯盟及 SUPER 9 市立完中聯盟的基礎之上持續發展；新北市由

工作圈下設的 11 所學科中心學校負責統整各校辦理之研習；桃園市

則於 106 年度起由部分國立及全部市立高中共同組成一個大聯盟共同

辦理相關的研習活動；臺南區則由國立及市立 16 所高中共同組成聯

盟，輪流辦理例行分享會議及教師社群活動。至此，全部的直轄市都

成立了學校間的策略聯盟。

參、議題小組運作情形

由於新課綱對學校帶來的衝擊是全面的，所以教育部協作中心成

立了「高中地方行政與學校策略聯盟議題小組」來協助各校解決相關

的問題，邀請地方教育局處的課程督學、輔導員，以及具有實務經驗

的校長、主任擔任議題小組成員，召開諮詢會議邀請直轄市分享各區

的策略聯盟或合作機制，並且商請議題小組成員協助其他縣市成立策

略聯盟，提供運作模式的建議方案，例如：商請高雄市課程督學協助

屏東、臺東及澎湖等地區學校，促成區域整合的工作。

緊接著，105 年 11-12 月的幾次議題小組會議分別在臺中、臺北、

新竹、臺南、屏東、彰化等地召開，邀請各區高中學校前來參與討論，

研擬成立新的策略聯盟或是加強均質化策略聯盟的運作機制，除了將

教育部有關新課綱的相關訊息傳達至各校之外，更提醒各主管機關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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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掌握所屬高中的課程規劃情形，使得各校的準備步伐均能跟上課綱

實施的進程。

目前，各區的策略聯盟規劃或運作情形如下：

一、臺北市：共有完中及普高計 6 個策略聯盟。

二、新北市：設立課程發展工作圈，下設 11 個學科中心，分別與全

國學科中心作連結，並且辦理相關研習。

三、基隆市：4 所完中成立策略聯盟，共同辦理教師增能研習，並邀

請國立學校教師一同參與，請臺北市學校提供適當協助。

四、宜蘭縣、花蓮縣： 在優質化前導計畫及均質化計畫的基礎上，各

校加強校際間的橫向連結，請臺北市學校提供適當協助。

五、桃園市：成立市立高中的策略聯盟，並且邀請國立學校共同規劃

研習活動。

六、新竹市、新竹縣、苗栗縣：在優質化前導計畫及均質化計畫的基

礎上，各校加強校際間的橫向連結，請新北市工作圈提供適時的

協助。

七、臺中市：設立課程發展中心，統籌辦理全市性的研習活動，成立

完全中學與國立高中的兩個策略聯盟，分別辦理教師課程發展的

增能研習。

八、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在優質化前導計畫及均質化計畫的基

礎上，各校加強校際間的橫向連結，請臺中市工作圈提供適當協

助。

九、嘉義市、嘉義縣：在優質化前導計畫及均質化計畫的基礎上，各

校加強校際間的橫向連結，請臺南市學校提供適當協助。

十、臺南市：成立 16 所高中學校策略聯盟，輪流辦理分享會及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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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研習。

十一、高雄市：設立 12 年國教課程發展團隊，由專人辦理全市性的

研習活動，掌握各校規劃進度，並且成立 10 所完全中學策略

聯盟，以解決完全中學可能面臨的相關問題。

十二、屏東縣：成立縣內全體學校的策略聯盟，由部分學校負責辦理

各類研習活動，供各校教師一起參加，並由高雄市課程發展團

隊提供適時協助。

十三、屏東縣、澎湖縣：在優質化前導計畫及均質化計畫的基礎上，

各校加強校際間的橫向連結，請高雄市課程發展工作圈提供適

當協助。

十四、金門縣、連江縣：在優質化前導計畫及均質化計畫的基礎上，

各校加強校際間的橫向連結，請臺北市學校提供適當協助。

除了促進高中學校的策略聯盟之外，為了解決各學科中心及各地

教師反映研習時間的問題，議題小組還提醒國教署與各地區教育局處

研議領域共同不排課時間，排除未來領綱宣導、社群運作及教師增能

等研習活動的障礙，使得教師能夠無礙地參與課程發展的增能活動，

並且跨校共同備課、觀課、議課，這些都是系統化地為課綱的實施排

除可能的阻礙。

另外，由於多元適性是新課綱的主要目標之一，各校應開設各種

選修課程，其中包含了部定領綱內的加深加廣選修。過去，選修課程

大多聚焦在傳統上的應考學科之上，新課綱中非考科類加深加廣選修

開設了共 18 門課程，未來也有可能列為各大學學群在學生學習歷程

檔案中的參採對象之一，由於事關學生的升學進路與適性發展，各校

可能會需要開設許多加深加廣選修課程，但是，並非所有學校都能滿

足學生的選修需求，所以議題小組提醒各區在均質化的基礎之上，可

以研議學生在例假日或寒暑假期間跨校選修該類課程的機制，並且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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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調查能夠開設相關課程的師資與設備需求，以區域性共同的力量來

解決單一學校無法解決的問題，落實課綱多元適性的發展方向。

肆、結語—排除路障的重要推手

新課綱的「核心素養」及「多元適性」是新世紀的重要教育理念，

為了達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目標，學校教育必須作適當的轉型。過去

以學科知識競爭為基礎的教學方式必須修正往溝通互動、社會參與等

方向邁進，學校也必須發展出自己的經營特色，以便符合學生的實際

需求，所以策略聯盟就成為各校相互合作的第一步，未來在這個基礎

之上，各校教師將可以成立跨校的教師社群，做好真正的素養導向教

學與評量。

在推動高中學校區域策略聯盟的過程中，確實也遇到一些阻力，

主要來自於缺乏地方行政機關的協助，除了多數直轄市的教育局處能

夠有專人處理高中學校的行政業務之外，多數縣市並沒有派專人專責

處理，導致各校沒有明確的窗口，目前在教育部協作中心的積極推動

之下，新竹縣市、彰化縣、雲林縣、屏東縣等非直轄市也都展開策略

聯盟的運作或規劃，使得大多數學校都能夠獲得外界的協助與支持。

對於其他偏遠地區的高中職學校，建議國教署及地方主管機關透

過均質化計畫及前導學校的輔導機制給予個別學校支持，才能夠因應

差異提供該校實際需求的協助。

在過去，國教署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大多對高中學校的課程發展

情形掌握未必清楚，相形之下，所訂定的許多政策也就未能實際符合

學校的需求。在這一波的變革之中將地方行政力量拉來共同協作，使

他們一同關切新課綱高中端的發展進程，這也將是新課綱實施過程中

的重大進展之一。

本篇完稿時間為 106 年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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